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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调整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同时，按照《最低工资规定》（原劳动部令第21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114号）的要求，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目前，我市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于2021年11月30日发布，从2022年4月1日起执行至今，共分两档，其中：26个区及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为第一档，标准为2100元/月；其余12个县（自治县）为第二档，标准为2000元/月。按照国家规定，我市即将到达三年调整的周期，明年应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二、调整方案
按照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我市“十四五”规划“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要求，参考全市近年来GDP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全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结合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劳动用工密集型企业调研等因素综合分析考虑，我局提出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并已征求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7个部门、单位，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以及机电集团、对外经贸集团、英业达、富士康等13户企业及职工的意见。具体如下：
（一）调整标准。拟将最低月工资标准第一档从目前的2100元/月调整为2330元/月，每月增加230元，调整后年均增幅为3.83%，占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3.8%。拟将最低月工资标准第二档从2000元/月调整为2200元/月，每月增加200元，调整后年均增幅为3.49%，占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2.5%。
同时，相应的非全日制职工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也划分两档，一档从21元/小时调整为23元/小时，二档从20元/小时调整为22元/小时，调整后年均增幅为3.49%。
（二）适用对象。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重庆市辖区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基金会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三）执行时间。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
三、合理性评估
（一）近三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幅度略高于人均GDP年均增幅。我市此次拟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年均增幅3.83%、第二档年均增幅为3.49%，而2021年至2023年我市人均GDP由87450元增长到94135元，年均增幅为2.47%，近三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幅度略高于人均GDP年均增幅。
（二）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符合功能定位。2022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2023年我市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3%。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应大于物价上涨幅度，保证低收入群体不因物价上涨而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消除通货膨胀对其购买力的影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的功能定位。
（三）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相适应。近几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幅有所放缓，2021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6966元，同比名义增长8.7%，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11424元，同比名义增长4.2%，202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17446元，同比名义增长5.4%，最低工资拟调整幅度也需要同时考虑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幅。

